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105學年度第1學期9年級學生下午留校自習實施計畫    

一、依據：「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目的：提供適宜之學習環境，協助學生進行自學，提升讀書風氣，培養自主學習精神。
三、申請條件：本校九年級學生，可全程參與者 (每週至少參加自習2天)
四、自習地點：第一會議室或演講廳（備有冷氣，每人應繳100元冷氣使用費）。

五、實施時間：自105年7月25日（星期一）至105年8月25日（星期四）止，每週一至四下午12：45至16：30。
六、作息時間：
	時間
	事項
	時間
	事項

	12:00~12:35
	吃午餐（在教室）可蒸飯、家長送餐或訂餐，不可出校
(違反規定記違規一次)
	13:30~14:50
	第一節自習

	12:40
	點名
	14:50~15:00
	下課(不可出校)

	12:45~13:20
	午休時間
	15:00~16:30
	第二節自習

	13:20~13:30
	下課
	16:30
	放學（值日生整理環境）


七、家長輪值方式：
每日由家長1人輪值。【輪值人員於12：40指導學生就定位，並於13：00前完成交接】
八、課堂規定：
1. 參加自習應遵守課堂規定，不得交談、走動、飲食、睡覺或出現干擾秩序之行為。違規行為若遭輪值監督者登記3次，取消留校自習資格，情節重大者另依校規處分。
2. 參加學生應按時間作息，不得無故遲到、早退或缺席。因事或因病不能留校者，須填寫請假單交導師簽名，並繳交教學組。凡不依時間作息或無故缺席3次者，取消留校自習資格。 
3. 參加學生應輪流擔任值日生，協助環境衛生維護及妥善關閉電燈、電扇及門窗。
九、參加留校自習學生人數若未滿30人，則不開班。
十、請假專線：27236771*225或221

十一、本計劃陳鈞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------------------   請沿線撕下交給班長或導師，收齊後以班級為單位交教學組  ----------------
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105學年度第1學期9年級學生參與留校自習計畫申請書

敝子弟  9    年        班         號 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□不參加

□請准予申請參加
留校自習計畫，自105年7月25日（星期一）至105年8月25日（星期四）止。參與期間願意遵守相關規定，承擔相關之義務與責任。如有違反規定，同意依校規議處，並取消留校自習資格◦
此              致

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         
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留校資訊勾選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家長可協助留校輪值時間：□星期一  □星期二  □星期三  □星期四  
2.家長是否可協助多輪值：□可以（可多留      次，或固定星期     可輪值）  □不可以
（本 表 請 於 6 / 20 中 午 前 交 教 學 組）
